
離島區議會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4／2024號 (2024 年 2 月 6 日會議 )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食環署東日街市的  

「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  

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離島區議會推薦應屆區議員加入區內食環署東

日街市的「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  

背景  

2. 食物環境衞生署轄下共有 74個公眾街市及 22個獨立式的熟食市

場，為市民提供各類鮮活食品、副食品、日用品及熟食等。為了加

強署方與檔戶的溝通，做好街市管理的工作，新建的食環署東日街

市會設有「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由本署負責當區街市管理的衞生

總督察擔任主席，委員包括街市檔戶代表、有關地區的區議員及地

區人士，而街市管理、推廣和發展以及營運服務承辦商（承辦商）代

表 ， 以 及 建 築 署 和 機 電 工 程 署 等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亦 會 被 邀 請出席會

議。「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定期每季舉行會議，其職權範圍會深化

如下：  

(a) 就街市管理的事宜，包括管理服務、潔淨服務、保安服

務及小型維修等提供意見；

(b) 就承辦商提交的街市推廣計劃提供意見；

(c) 就街市設備的變更、更換或改善及維修及改善工程的優

先次序提供建議；

(d) 就街市檔戶提交、對街市營運有重大影響計劃的計劃（例

如更改攤檔可出售貨品類別及涉及攤檔的大型工程）提供

意見；及

(e) 討論其他可能影響街市運作的事宜。



建議  

 

3.  經考慮食環署東日街市的規模，我們建議推薦區議員加入上述

街市的「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方法和工作任期如下：  

 

(a) 由區議會推薦兩名區議員出任委員；及  

(b) 上述區議員在「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任期與上述

街市的特許協議期相同（即食環署東日街市的「街市管理

諮詢委員會」的工作任期由被正式委任當日至二零二六年

二月二十八日。）  

 

4.  我們現誠意邀請離島區議會參考附件所載的資料，推薦兩名區

議員加入區內食環署東日街市的「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並請獲薦

的區議員撥冗出席有關會議，按上述經深化後的職權範圍向本署就

街市管理工作提出意見。  

 

5.  在此，本署衷心感謝上屆區議員在區內其他街市的「街市管理諮

詢委員會」為改善街市管理及經營環境作出貢獻。我們亦十分感謝區

議會的支持，並期待各位繼續對本署的工作提供意見及指導。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零二四年一月  

 

 




